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支持

建筑业企业增信心稳增长促转型

若干措施》的通知

（桂政办发〔2023〕62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关于支持建筑业企业增信心稳增长促转型若干措施》已经自治区人民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3 年 9 月 2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支持建筑业企业增信心稳增长促转型若干措施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促进建筑业

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推动政策加力，帮助我区建筑业企业增强发展信心，

鼓励建筑业企业做大做强做优，持续推动全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全区经

济持续稳定增长，制定以下措施。

一、推动互跨专业承接业务

企业取得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等类别中

任意 1类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和其中 2类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即可承接建筑、

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各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

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取得建筑、矿山、冶金、石油化工、电力等类别中

任意 1类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和其中 2类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即可承接建筑、

矿山、冶金、石油化工、电力各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

理业务，招标人不得设置限制企业参与投标的不合理条件。具有市政公用和公

路工程、水利水电和港口与航道工程其中 1 项资质的一级及以下资质施工总承

包企业，且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均具有拟承揽工程相应业绩的，可以

在市政公用和公路工程 2 项资质之间、水利水电和港口与航道工程 2 项资质之

间跨专业承接相同及以下等级业务；在资质审批时，市政公用和公路工程 2 项

资质之间、水利水电和港口与航道工程 2 项资质之间，要求企业具有的人员业

绩可以互通互认。〔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机关事务



管理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落实。以下均需各市、

县（市、区）人民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二、鼓励企业间以联合体形式承揽业务

区内与区外建筑业企业可采取联合体形式参与公路、水运、轨道交通、大

型房屋市政工程、桥梁、隧道、铁路工程、机场设施、地下综合管廊等项目投

标，享受有关扶持政策。（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机

关事务管理局，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支持骨干企业资质提档升级

支持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及上一年度建筑业

产值超过一定规模、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建筑业企业申请自治

区审批权限内的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最高等级资质。上述企业申请自治区审

批权限内的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二级资质时，仅审查净资产、设备、企业技

术负责人资格、注册建造师是否满足现行《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相关要求。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通信管理局等按职责分工负

责）

四、培育具有设计和施工资质的综合型企业

鼓励设计单位申请取得施工资质，已取得工程设计综合资质、行业甲级资

质、建筑工程专业甲级资质的单位，可以直接申请相应类别施工总承包一级资

质。鼓励施工单位申请取得工程设计资质，具有一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的

单位可以直接申请相应类别的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完成的相应规模工程总承包

业绩可以作为设计、施工业绩申报。工程总承包项目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从事施

工或设计的，其工作经历可计入设计或施工工作年限。（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

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通信管理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快认定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负责对建筑业企业申报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

认定事项实行随报随审，在企业申报后 30 个工作日内公布认定结果。（自治区

住房城乡建设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吸引特级资质建筑业企业总部迁入广西

自本措施印发之日起，对将总部迁入广西的区外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建筑

业企业，自治区在下一年度给予一次性奖励 800 万元，建筑业企业所在市可适

当给予其奖励。（自治区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等按

职责分工负责）

七、鼓励建筑业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自本措施印发之日起，广西建筑业企业每获得 1项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

自治区给予奖励 800 万元，建筑业企业所在市可适当给予其奖励。对首次晋升

综合类资质的广西勘察设计企业、监理企业，自治区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

对首次认定、重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广西建筑业企业，自治区分别给予一

次性奖励 10 万元、5 万元。鼓励各地自行制定政策，对首次获得施工总承包一

级资质的广西建筑业企业、专业甲级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甲级工程监理企业给

予适当奖励。（自治区财政厅、科技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水利

厅、通信管理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推动建筑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政府投资的建筑工程项目，除计容建筑面积 5000 平

方米及以下的建筑单体外，优先推广应用装配式建造方式。装配式建筑原则上

应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可按照技术复杂类工程项目招投标。装配式建筑商品

房项目在投入开发建设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 25%以上（含装配式部品部件

采购投资）、施工达到±0.000 标高，并已确定工程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的情

况下，可向当地房地产主管部门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大力推进光伏建筑一体

化建设，鼓励既有建筑开展绿色低碳改造。（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自

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机关事务管理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守牢质量安全底线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持续开展建筑市场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肢

解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围标串标、挂靠出借资质资格等违法行为。企业在

我区承建的项目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对企业开展资质核查并复核安全生产条

件，不符合资质标准要求的，依法撤回资质证书；企业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的，依法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

水利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

对全区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进行全面清理，摸清底数、明确责任，遏制增

量、压减存量，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重点解决政府投资的

工程项目拖欠工程款问题。各市人民政府对本地区清理拖欠工程款工作负总责，

负责制定清理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工程款的工作方案并加以落实。建立自治区联

合检查和通报制度，由有关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定期对各市开展清欠工作监

督检查，对清欠工作不力、进展缓慢或消极对待的地区予以通报。（自治区住

房城乡建设厅、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

教育厅、卫生健康委、国资委、大数据发展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上述由自治区支出的奖补资金，通过统筹建安劳保费结余资金予以解决，

按照“从优不重复”原则发放。本措施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自

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自治区

人民政府对资质管理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自治区此前规定与本措施规定不

一致的，以本措施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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